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云政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２９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推进全省煤炭行业整治工作的意见

各产煤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部门,中央驻滇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６部委 «关于印发 ‹３０万吨/

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›的通知» (发改能源 〔２０１９〕

１３７７号)精神,进一步推进 «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

业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通知» (云政发 〔２０２０〕９号)、 «云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‹云南省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

计划 (２０１９—２０２１年)›的通知»(云政办发 〔２０１９〕６１号)要

求全面落实,加快推进全省煤炭行业铁腕整治工作,促进煤炭产

业高质量发展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提出以下意见:

一、分类逐矿甄别,规范确定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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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直接关闭退出类.凡有以下９种情形之一的煤矿,一

律纳入直接关闭退出范围:一是资源赋存条件差、地质构造及水

文地质条件复杂、可采储量不能满足规定服务年限和生产需求,

煤矿产能 (建设规模)低于３０万吨/年且不具备升级改造条件

的.二是煤矿采矿许可证范围或划定矿区范围与各类自然保护

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水资源保护地、禁止勘查开采区等存在交叉

重叠,扣除重叠部分后,可采储量不能满足规定服务年限和生产

需求的.三是煤与瓦斯突出等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,达不到法定

安全条件的.四是煤层倾角大、地质构造复杂、煤层赋存不稳

定,实现不了机械化开采的.五是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不能办理完成

项目核准、初步设计审批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批、环评等手续的.

六是取得开工备案回执后３个月未开工建设的.七是非政策性停

产超过１２个月或非政策性停工超过３６个月等长期停产停建的.

八是超过批准的建设工期１年及以上未完成项目建设的.九是发

生生产安全事故,按照事故等级和矿井规模应当予以关闭的.

(二)单独保留类.单独保留的煤矿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:

一是单井产能 (建设规模)３０万吨/年及以上,其中曲靖市、昭

通市平均单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６０万吨/年.二是有合法采矿许

可证 (含依照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可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的煤

矿),资源条件能满足规定服务年限和生产需求.三是不涉及各

类自然保护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水资源保护地、禁止勘查开采区

等或扣除重叠区域后,能满足单独保留条件.四是具备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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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,技术上可行,能实现机械化开采.五是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规定.

(三)整合重组类.整合重组的煤矿必须同时满足以下６个

条件:一是符合生态环保、自然资源、林草、煤炭产业等政策规

定.二是资源储量满足规定服务年限和生产需求、可持续开采.

三是符合煤矿开采设计规范等要求.四是符合煤矿安全生产法律

法规、规章规定,并具备安全生产条件.五是整合主体有资金实

力和相应管理团队,能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建设必需的投入.六是

整合重组的保留煤矿必须在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前签订整合协议,

届时未签订整合协议的煤矿直接关闭退出.

为优化全省煤炭产业布局,全省重点产煤区域确定为:“三

州 (市)五县 (市)”,即以曲靖、昭通、红河等３个州、市为

重点,以楚雄州楚雄市和南华县、文山州富宁县、大理州祥云

县、丽江市华坪县等５个县、市为补充.玉溪、保山、临沧３个

市的煤矿整体退出.其余州、市除被大型煤炭产业集团整合兼并

的资源条件好、安全保障程度高的煤矿之外,一律直接关闭退

出.

二、依法公示,接受监督

(四)公示.３种类别 “清单”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行

公示.其中,曲靖、昭通、红河３个州、市由州、市、县、区人

民政府同步公示,其余州、市由州、市人民政府进行统一公示.

公示期为１０个工作日,公示工作须于２０２０年５月底前完成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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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接受监督.公示期间,有关州、市、县、区要公布监

督举报电话,接受社会监督.对存在异议的,有关州、市、县、

区人民政府要依法依规进行核实核查、妥善处置.

三、关闭退出时限

(六)关闭退出的时限要求.列入直接关闭退出类的煤矿,

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完成现场关闭;列入整合重组类的煤矿,未签

订整合协议前不允许复工复产,被整合煤矿在签订整合协议后,

除设计需要利用的井筒、设施设备外,立即组织实施现场关闭工

作.

四、关闭退出支持政策

(七)鼓励实施产能置换.符合条件的直接关闭退出煤矿,

继续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４部门 «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

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促进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的通知»

(发改办能源 〔２０１８〕１５１号)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３部门

«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的补充通知» (发改办能源

〔２０１８〕１０４２号)等产能置换有关政策.鼓励以县、市、区或

州、市为单位建立交易平台集中交易,对采取集中交易形式进行

交易的煤矿,其退出产能指标折算比例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提高

２０％;对产能置换中整合重组后多余的产能指标,可参与市场化

交易.

(八)申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.２０２０年底前关闭退出到位的

煤矿,支持其申请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,可按照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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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和规定申领、使用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.申请到中央财政

奖补资金的,省、州市、县三级按照 «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云南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实施方案 (２０１７—２０２０

年)的通知»(云政发 〔２０１７〕７９号)规定的比例予以配套.

按照有关政策规定,凡享受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的,按照关闭

退出煤矿产能的３０％计算产能置换指标.

(九)退还矿业权出让收益 (价款).直接关闭退出煤矿剩余

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(价款)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

定进行退还.

(十)对直接关闭退出的合法合规煤矿给予一定补偿.省级

对直接关闭退出的合法合规煤矿产能按照１００元/吨的标准给予

一次性补偿.参与整合重组的煤矿、列入限期开采的煤矿不予补

偿.

五、保障措施

(十一)落实主体责任.各产煤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是

煤矿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,要切实加强对煤矿整治工作的组织领

导,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煤矿挂牌督战,逐矿明确时间表和路线

图,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、顺利完成.

(十二)确保安全生产.各产煤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要

全面落实煤矿安全生产责任,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,弘扬 “生

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思想,始终坚持 “不安全不生产”原则,加

大监管监察力度,严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.按照 “先整合重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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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升级改造”要求,采取加大投入、实施机械化智能化升级改造

等措施,有序释放优质产能,稳定煤炭供应.

(十三)抓好生态修复.县级政府应明确煤矿关闭后履行矿

山生态修复的责任主体,确保煤矿关闭后生态修复工作落实到

位.

(十四)做好职工安置.各产煤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要

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,制定职工安置方案,依法妥善处理劳动

关系,做好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转移,按照规定落实社会保险待

遇.落实促进就业创业及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各项政策,加

强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,增强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.

(十五)维护社会稳定.各产煤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必

须坚持 «信访条例»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规定和 “三到位

一处理”原则,认真分析研判形势、制定有效应急处置预案,及

时、有效化解煤矿整治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,切实维护社会

和谐稳定.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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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印发


